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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林学会关于进一步规范

企业事业单位学会组织称谓的通知


各市、州林学会，省林学会各会员组：

近段时间发现，一些企业、事业单位学会组织的称谓比较混乱，有的叫“某某单位林学会”，有的以单位科协的名义代替林学会组织。由于学会组织的称谓不够规范，很容易产生民事主体错位和越位问题，进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根据国家社团组织管理的有关规定，依照《吉林省林学会章程》，现就企业、事业单位林学会组织的称谓作如下规范：

一、省林业厅各直属事业单位的林学会组织一律作为省林学会的基层会员组，称为“吉林省林学会某某单位会员组”。名单如下：

1、吉林省林学会长白山保护局会员组；

2、吉林省林学会三湖保护局会员组；

3、吉林省林学会向海保护局会员组；

4、吉林省林学会莫莫格保护局会员组；

5、吉林省林学会龙湾保护局会员组；

6、吉林省林学会蛟河实验局会员组；

7、吉林省林学会吉林良种站会员组；

8、吉林省林学会敦化航站会员组；

9、吉林省林学会东北木材市场会员组；

10、吉林省林学会森林公安局会员组；

11、吉林省林学会林业干警学校会员组；

12、吉林省林学会林科院会员组；

13、吉林省林学会规划院会员组。

二、在吉林森工集团未正式组建林学会组织之前，集团各成员单位作为省林学会的基层会员组管理，称为“吉林省林学会某某单位会员组”。名单如下：

1、吉林省林学会松江河林业局会员组；

2、吉林省林学会白石山林业局会员组；

3、吉林省林学会红石林业局会员组；

4、吉林省林学会露水河林业局会员组；

5、吉林省林学会泉阳林业局会员组；

6、吉林省林学会湾沟林业局会员组；

7、吉林省林学会临江林业局会员组；

8、吉林省林学会三岔子林业局会员组。

三、各市、州所属企业、事业单位均可作为市、州林学会的基层会员组管理，称为“某某市（州）林学会某某单位会员组”。如：延边州林学会敦化林业局会员组；吉林市林学会上营森经局会员组等等。

今后，省林学会将按上述称谓进行管理，请省林学会会员组将组长、副组长名单于2月底前报省林学会秘书处。

特此通知。

二○○四年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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